
主日讀經示範－申命記十七章 
【讀經範圍】 

申命記第十七章 

【事實問答】 

 關於敬拜神與百姓中間的管理 

(問：違背神約去事奉別神者的結局為何？) 

＊ 5~7【你就要將行這惡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門那裏，用石頭將他們打死。要憑兩三個
見證人的口，將那當死的人處死；不可只憑一個見證人的口將他處死。見證人要先下手，
然後眾民也下手，將他處死。這樣，你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完全除掉。】 

 (問：百姓之間發生難斷之訴訟該如何處理？) 

＊ 8~11【你城中若起了爭執的事，或因殺人，或因訴訟，或因毆打，是你難斷的，你就當
起來，上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，去見祭司利未人和當時的審判官，求問他們，他們
必將判語指示你。你要照著他們從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語去行；你要照著他
們所指教你的一切話謹守遵行。要按他們所給你的指導，照他們所告訴你的斷案去行；
他們所指示你的判語，你不可偏離左右。若有人擅自行事，不聽從在那裏在耶和華你神
面前侍立供職的祭司，或不聽從審判官，那人必要治死；這樣，你就把那惡從以色列中
完全除掉。眾百姓聽見都要害怕，不再擅自行事。】 

(問：被立來治理百姓的王不可作甚麼？) 

＊ 16~17【只是王不可為自己多添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，要為自己多添馬匹，因
耶和華曾對你們說，不可再回那條路去。他也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，免得他的心偏邪；
也不可為自己多多積聚金銀。】 

(問：百姓要耶和華為他們立王，所立的王登國位後該作甚麼 ? ) 

＊ 18~20【他登了國位，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，為自己抄錄一本，存在他那
裏；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誦讀，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，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
語和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裏高傲，離了這誡命，或偏左或偏右。這樣，他和他的
子孫在以色列中治國的日子，就得以長久。】 

 

【禱背經節】 

申十七 19 

【聖經學習單】 
 1.你城中若起了爭執的事，或因殺人，或因訴訟，或因毆打，是你難斷的，你就當起來，上       

  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，去見            和當時的          ，求問他們，他們必將 

  判語指示你。 

 2.他登了國位，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，為     抄錄一本，存在他那裏； 
 3.他     的日子都要誦讀，好學習      耶和華他的神，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 

  和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          ，離了這誡命，或偏左或偏右。 
 

 聖經學習單答案 : 1.祭司利未人，審判官；2.自己；3. 一生，敬畏，心裏高傲。 



讀經小組示範－申命記十七章 

關於敬拜神與百姓中間的管理  

 (問：百姓之間發生難斷之訴訟該如何處理？) 

＊ 8~11【…上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，去見祭司利未人和當時的審判官，求問他們，他
們必將判語指示你。你要照著他們從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語去行；你要照著
他們所指教你的一切話謹守遵行。要按他們所給你的指導，照他們所告訴你的斷案去
行；他們所指示你的判語，你不可偏離左右。】 

 (問：祭司如何審查百姓之間難斷之訴訟？) 

＊ 9註1【首先，祭司到神那裏，停留在神面前。其次，祭司在神面前思考神的聖言。第
三，祭司利未人有胸牌帶著烏陵和土明，提供即時的光照。至終，祭司藉著神的同在、
神的話、以及烏陵和土明，就對神聖的斷案有清楚的領會，然後把這斷案交給當時的審
判官。審判官就按著祭司從神所領受並傳給他的，執行審斷。因此，爭執之事的審斷是
藉著人，卻是出於神並照著神—這是神治。】 

 

【本章思路】 
    十七章繼續論到關於百姓中間的管理，中間插入了一段關於敬拜神的話。十七章一至七

節論到關於敬拜神的話，不可將有殘疾的獻給耶和華…要用石頭打死那些違背神的約，去事

奉別神，或去拜日、月、天像的人。這樣以色列人就將這可憎惡的事，這惡，從百姓中間完

全除掉。 

八至十三節論到關於難斷之訴訟的典章。對於難以審斷之爭訟案子的判斷，首要的要求

是把案子帶到耶和華神所選擇的地方。在那裏祭司利未人和審判官要查問並審斷這案子，祭

司查問案子，首先是到神那裏，停留在神面前。祭司要在神面前思考神的聖言，藉著帶著烏

陵和土明的胸牌，提供即時的光照，藉著神的同在、神的話、和烏陵土明，祭司就對神聖的

判斷有清楚的領會，就把這判斷交給當時的審判官。審判官就要按著祭司從神所領受並傳給

他的來審斷。所以，案子的審斷雖然是來自人，卻是出於神並按著神來審斷。這是真實的神

治。 

十四至二十節說到立王治理百姓。王必須是神所揀選的弟兄，不信的人不該作神百姓中

間的王。王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，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，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，不可為自己

多積金銀，要為自己抄錄一份律法書，並在一生的日子誦讀。王要在他一生的日子誦讀，好

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，遵行這律法書上一切的話。（19。）這指明在管理百姓，王首先要藉

著神的話規律自己。以色列人中間正確的王，乃是受神的話教導、管治、規律、並約束的。 

今天對召會中的長老來說，原則是一樣的。長老若不讀經，不受神話語的約束，就不能管理

召會。要管理召會，長老必須由神的聖言重新來構成。結果，他們會在神的管治、神的規律

和約束之下，他們的決斷自然會有神在其中；這樣，長老就會代表神來管理召會。這種管理

就是神治。 

王要學習敬畏神，遵行這律法的誡命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，離了這誡命，偏左偏右。

（申十七 20上。）這樣，王和他的子孫，便可在以色列人中居國長久。（申十七 20下。） 


